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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6         证券简称：新宏泽         公告编号：2017-023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房屋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新宏泽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宏泽包装”）拟

与新宏泽化妆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宏泽化妆品”）签订《房屋租

赁协议》，本次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事项因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张宏清、孟学、肖

海兰回避表决，出席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第二届董事会全体董事、

第二届监事会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宏泽化妆品（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观光路大富工业区新宏泽化妆品厂区 

法定代表人：张康英 

企业性质：合资经营(港资)  

注册资本：268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488814182 

经营范围：护肤化妆品的开发、生产、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在取

得相关经营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

理及其他专项规定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增加：生产经营洁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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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乳、沐浴露、洗手液、洗发水、焗油膏、护发啫哩水、爽身粉、染发膏、防脱

毛液、脱毛剂。从事位于宝安区观澜街道观光路大富工业区宏泽厂区厂房、食堂

宿舍自有物业租赁。 

股权结构：宏泽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60%，潮州宏泽信息科技咨询有限公司持

股 40%。 

基本财务数据：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9876.70 万元，

净资产 1770.91 万元，2016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411.19 万元，净

利润-390.8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的说明：新宏泽化妆品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宏清、孟学夫妇控制的

企业。张宏清、孟学夫妇合计持有宏泽集团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宏泽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新宏泽化妆品（深圳）有限公司 60%的股权。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定价依据，没有侵害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

利益。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新宏泽化妆品的《房屋租赁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租赁房屋基本情况：租赁房屋为坐落于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观光路

大富工业区内面积合计为 5,136.78平方米的员工宿舍及 2,158 平方米的食堂。  

（2）租赁期限：2017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  

（3）租金费用：租赁房屋的单位租金按房屋出租面积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20元计算，房屋物业管理费按租赁面积加梯间面积（梯间面积 80平米）每平方

米每月人民币 1.5元计算，月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156,957.77 元。 

（4）代收代缴水、电费：租赁房屋所产生的水、电费等因使用租赁房屋所

产生的其他费用金额以相关收费单位开具的缴费通知上记载的金额为准。  

（5）支付方式：按季度支付。  

（6）协议生效：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且经本公司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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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决策程序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的相关制度，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市场原则，且有

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 

 

六、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2016年 1-12月，新宏泽包装与新宏泽化妆品发生关联交易金额共计 170.84

万元，全部为房屋租赁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之前，已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提

交公司独立董事审阅通过，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认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拟与关联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未发现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因非关联董事未过董事会成员半

数，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拟与关联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为

公司正常经营发展所必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

司长远发展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权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全体董事一

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

则的要求。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子公司深圳新宏泽包装

有限公司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第二届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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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程序合规；该交易事项公平公正、合理，定价方式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证监会、深交所和新宏泽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同意该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深圳

新宏泽包装有限公司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6、《房屋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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